附件1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出口展
品牌展位数量安排办法实施细则
根据《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出口展品牌展位数量安排办法》，为进一步规范品牌展位安排程序，使展位安排做到公平、公正，特制定本出口展品牌展位数量安排办法实施细则。
一、品牌展位的定义
　　品牌展位是指按照品牌展位数量安排办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安排给具有一定出口品牌发展基础的参展企业使用的展位。
二、品牌展位的申报受理方式和数量安排机制

地方交易团组团单位负责受理本地区企业品牌展位申请，中央企业交易团组团单位负责受理国资委管理企业品牌展位申请。交易团组团单位负责对本团品牌展位申请企业进行预审，并组织商务部安排的本团品牌展位使用企业参展。

成立由商务部外贸司（以下简称外贸司）牵头，商（协）会（指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中国轻工工艺进出口商会、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和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下同）、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以下简称外贸中心）和省级商务主管部门代表参加的品牌展位安排工作小组（以下简称工作小组），负责品牌展位数量安排。

参加工作小组的省级商务主管部门代表共6人，其中东部、中部和东北、西部地区各2人，代表由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按行政排序依次担任。

三、品牌展位的使用条件
（一）企业申请品牌展位须具备的条件
1、企业须依法取得法人营业执照和外贸经营者备案登记证明，并已办理进出口企业代码。
2、企业须具有所申报展区负责协调工作商（协）会的会员资格。详见《品牌展位的展区设置及对应负责协调商（协）会》（附件4）。
3、企业的展品须符合所申报展区的展品目录。详见《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参展展品范围（出口展）》（附件5）。
4、企业与所申请展区对应商品的出口额原则上不低于品牌展位申请企业最低出口额标准（附件7）。
5、企业通过国际通行的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或行业认证，在境内外持有所有人为中方法人或自然人的有效注册商标。
6、展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及其他有关出口产品质量法律法规的规定。涉及商标、专利、版权的，须取得合法权利证书或使用许可合同。
7、近三年来无严重违法、违规行为，未受过行政处罚，未因出口商品质量问题被国外索赔，没有发生重大质量事故或经查证属实的重大质量投诉。
8、同一展区品牌展位的申请数量原则上不少于4个展位（车辆、工程机械、医药及保健品、食品展区原则上不少于2个展位），并均须进行特装布展。
9、品牌展位仅限本企业使用，不得与有联合经营或供货关系的企业共同参展。
（二）属下列情况之一的展品禁止参展：
1、《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参展展品范围（出口展）》规定之外的展品。
2、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及其他有关出口产品质量法律法规规定的展品。
3、涉及商标、专利、版权，但未取得合法权利证书或使用许可合同的展品。
4、在商务、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药品等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有不良记录且未经复检合格的展品。
（三） 属下列情况之一的企业禁止参展：
1、商务部向社会公告的违规违法企业，在公告期内禁止参展。
2、国家工商、海关、税务、质检、外汇、环保、药监等部门通报的违规违法企业, 在处罚期限内禁止参展。
3、被司法机关、仲裁机关或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认定侵权的企业。
4、违规转让或转租（卖）广交会展位且在处罚期限内的企业。
四、品牌展位的申报
企业根据《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参展展品范围（出口展）》，选择申请参展的展区，在规定时限内向所属交易团提出品牌展位申请。企业填写《广交会品牌类展位申请表》并盖章确认，连同以下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按展区报所属交易团。
（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二）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

（三）企业与所申请展区对应的商协会会员证。 

（四）实用新型、发明专利或外观专利证书，高科技产品证明材料，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制定或修订的证明材料。

（五）通过国际通行的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和行业认证的证明材料。

（六）境内外商标注册证。

上述材料分展区进行申报，每展区一套，申报材料样本及注意事项参照附件3。
五、品牌展位的评审确定

（一）品牌展位申报截止后，交易团在7个工作日内按照品牌展位使用条件、品牌展位安排评审标准（附件2）的有关规定，对本团申请企业的展位使用条件进行审核，对符合展位使用条件的企业进行预审打分，将得分在25分（不含行业自律5分）以上的申请企业列入本团品牌展位使用企业推荐名单。

（二）交易团在3个工作日内将本团品牌展位推荐企业汇总表和企业申报材料送相关商（协）会，由相关商（协）会复核企业展位使用条件并分展区进行行业评审。

（三）商（协）会在15个工作日内，根据品牌展位使用条件、品牌展位安排评审标准的有关规定、企业与所申请展区对应商品的海关统计出口额，完成对各交易团推荐企业的品牌展位使用条件复核，分展区对推荐企业进行统一评审（行业自律分值由商协会负责评审），并将各展区企业得分结果抄报外贸司。

（四）工作小组在5个工作日内分展区随机抽取样本，对商（协）会评审结果进行复核。商（协）会根据工作小组复核结果，对有关展区品牌展位使用推荐企业的评审结果进行相应调整，并将调整结果报外贸司。
（五）工作小组委托相关商(协)会在5个工作日内，根据调整后的企业评审结果，提出品牌展位数量初步安排方案。
（六）外贸司分展区公示企业评审结果及品牌展位数量初步安排方案，在5个工作日内根据公示结果进行调整，形成品牌展位数量最终安排方案，并在3个工作日通知交易团组织相关企业参展。

（七）同一展区内的品牌展位根据申请企业评审得分高低依次安排，每家企业原则上不少于4个（车辆、工程机械、医药及保健品、食品展区原则上不少于2个展位），上限由工作小组根据评审当届实际情况确定。
（八）对品牌展位企业原则上实行二年一评制，其展位数量安排原则上保持四届不变。
